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梅市府函〔2018〕126 号 

 

梅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同意建立梅州市人民政府

全民健身工作市直单位联席会议制度的批复 

 

市体育局： 

你局《关于审定〈梅州市人民政府全民健身工作市直单位联

席会议制度〉的请示》(梅市体报〔2018〕28 号)收悉，现批复如

下： 

同意建立由梅州市人民政府分管领导同志牵头负责的梅州

市人民政府全民健身工作市直单位联席会议制度。联席会议不纳

入议事协调机构管理，不刻制印章，不正式行文，并按照国家和

省有关文件精神认真组织开展工作。 

 

附件：梅州市人民政府全民健身工作市直单位联席会议制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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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梅州市人民政府 

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6 月 28 日 

 

附件 

梅州市人民政府全民健身工作 

市直单位联席会议制度 

 

为贯彻落实《全民健身条例》、《全民健身计划》、《广东省全

民健身实施计划》和《梅州市全民健身实施计划（2016—2020

年）》等文件精神，加强对我市全民健身工作的宏观指导和统筹协

调，推动梅州市全民健身事业发展，建立梅州市人民政府全民健

身工作市直单位联席会议（以下简称联席会议）制度。 

一、主要职能 

（一）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、省委、省政府和市委、市

政府关于实施全民健身国家战略的决策部署。 

（二）系统研究提出落实《全民健身条例》、实施《全民健身

计划》、《广东省全民健身实施计划》和《梅州市全民健身实施计

划（2016—2020 年）》的政策措施。 

（三）强化各级政府主导全民健身事业发展的主体责任，协

调有关部门和单位抓好全民健身计划相关任务措施的落实，推动

完善政府主导、部门协调、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全民健身事业发展

格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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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加强对《全民健身计划》、《广东省全民健身实施计划》、

和《梅州市全民健身实施计划（2016—2020 年）》实施情况的督

导检查，及时按程序向市政府报告工作情况。 

二、成员单位 

联席会议由市体育局、市委宣传部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、市

发展和改革局、市教育局、市科学技术局、市经济和信息化局、

市民族宗教事务局、市公安局、市民政局、市财政局、市人力资

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市国土资源局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市城乡

规划局、市农业局、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、市卫生和计划生育

局、市地方税务局、市工商行政管理局、市质量技术监督局、市

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、市统计局、市旅游局、市法制局、市老龄

办、市总工会、团市委、市妇联、市残联共 30 个部门和单位组

成，市体育局为牵头单位。 

联席会议设召集人 1 人，由市政府分管体育工作的领导同志

担任。设副召集人 2 人，分别由市政府协调体育工作的副秘书长

和市体育局主要负责同志担任。其他成员单位有关负责同志为联

席会议成员。联席会议成员因工作变动需要调整的，由所在单位

提出，联席会议确定。 

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市体育局，主要承担联席会议组织联络

和协调等日常工作。办公室主任由市体育局分管全民健身工作的

领导担任。联席会议设联络员，由各成员单位有关科室负责同志

担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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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工作规则 

 （一）联席会议原则上每年召开一次全体会议，并根据工作

需要不定期召开专题会议。成员单位根据工作需要可以提出召开

会议的建议。研究具体工作时，可以召开部分成员单位参加的专

题会议。 

 （二）全体会议由召集人主持，专题会议由召集人或召集人

委托的副召集人主持。 

 （三）在联席会议召开前，由联席会议办公室主任主持召开

联络员会议，研究讨论联席会议议题和需要提交联席会议议定的

事项及其他有关事项。 

    （四）联席会议以纪要形式明确会议议定事项并印发，重大

事项按程序报批。 

（五）联席会议办公室可以根据工作需要，组织成员单位开

展联合督导调研，对各成员单位和各县（市、区）落实《全民健

身条例》、《全民健身计划》、《广东省全民健身实施计划》和《梅

州市全民健身实施计划（2016—2020 年）》情况进行督促检查。 

四、工作要求 

各成员单位要按照职责分工，积极研究扶持和促进全民健身

事业发展的有关问题，制定相关配套政策措施或提出政策建议；

及时向联席会议办公室提出需要联席会议讨论的议题，认真落实

联席会议确定的工作任务和议定事项；互通信息，相互支持，密

切配合，充分发挥联席会议作用。联席会议办公室要及时向各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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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单位通报有关情况。 

 

 

梅州市人民政府全民健身工作 

联席会议成员名单 

 

召 集 人：张  晨   梅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

副召集人：黄伟华   梅州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 

陈建新   梅州市体育局局长 

成    员：汤铭琛   梅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

          曾伟光   梅州市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 

朱志强   梅州市教育局副局长 

甘亦长   梅州市科学技术局副调研员 

刘仁忠   梅州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 

蓝建辉   梅州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副局长 

张茂欣   梅州市公安局党委委员政治处主任 

陈汉杰   梅州市民政局副局长 

吴家云   梅州市财政局副局长 

黄锦亮   梅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 

吕悦初   梅州市国土资源局副局长 

曾国柱   梅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  

黄星辉   梅州市城乡规划局总规划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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盘连欣   梅州市农业局副局长 

黄剑锋   梅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副调研员 

洪  霞   梅州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副局长 

甘广木   梅州市地方税务局副局长 

廖广斌   梅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副局长 

饶  戟   梅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总工程师 

陈宇飞   梅州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副调研员 

姚志华   梅州市统计局副局长 

陈小华   梅州市旅游局副局长 

谭建明   梅州市法制局副局长 

陈冬雄   梅州市老龄办副主任 

刘胜东   梅州市总工会副主席 

古孟青   共青团梅州市委员会副书记 

刘红茹   梅州市妇女联合会副主席 

王智敏   梅州市残疾人联合会副理事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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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（管委会），梅州市人民政府全

民健身工作联席会议成员单位。 

        市委办、市人大办、市政协办、市纪委办。 


